附件1
	莆田市保障性住房年度复核表

	县（区、管委会）住房保障部门：
	
	
	
	

	申请人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	邮编
	

	享受住房保障类型
	
口廉租住房实物配租
口廉租住房租赁补贴
口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

	登记编号：　　　   　　月补贴金额：      元
   

	家庭类型
	
	申请年度复核时间
	年    月

	户籍地址
	

	现承租保障性住房地址
	

	工作单位
	
	单位所在地
	

	工作现状
	         □企业     □个体户     □灵活就业      
         □离退休      □机关、事业单位   □其他

	是否已申请经济适用住房
	　　      □否　　□是　  登记编号：　　　　　（指未购买）　　　

	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收入情况(元)

	关系
	姓名
	性别
	婚姻
状况
	身份证号
	户口
所在地
	工作学习单位
	年收入
	居民属性
	单位性质
	是否新增人员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家庭年总收入(元)
	
	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



	退出共同申请人成员信息

	关系
	姓名
	身份证号
	退出原因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资产（财产）情况(万元)

	关系
	姓名
	房产资产（含拆迁所得）
	机 动 车 资 产
	投资(含股份)
	有价
证券
	存款(含现金和借出款)
	其它
资产
	资产净值小计

	
	
	
	车牌号
	品牌及型号
	 初始登记时间
	新车购置价
	现资产额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家庭年总资产(万元)
	
	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
	

	申请家庭住房状况

	房屋坐落
	房屋来源
	房屋性质
	房屋用途
	产权来源时间
	产权人
	产权证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家庭住宅房产
套数
	
	家庭住宅房产
总建筑面积
	
	家庭人均住宅住房建筑面积
	

	家庭非住宅房产
套数
	
	家庭非住宅房产
总建筑面积
	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	

	拆迁安置情况
	是否拆迁安置户（含未回迁）：     □否   □是 
是否享受享受拆迁安置过渡措施： □否   □是 

	特殊情况家庭认定

	特殊情况
家庭类别
	□残疾 □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 □现役军人  □引进人才 □劳动模范 □其他

	关系
	姓名
	特殊类别
	证件名称
	证件编号
	发证日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    

        以上申报内容均与事实相符，如存在虚报瞒报等情况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注意：
1. 此表适用于莆田市全市范围（仙游县可参照执行）；
2. 申请年度复核申请人应向房源所在地住房保障部门提出申请；
3. 申请家庭成员、住房、收入、资产与上一年度有发生变化的，应自主提供相应的成员身份证明、住房、收入、资产证明；
4. 本表一式一份，不得涂改。填表遇“□”勾选项时，请在“□”内打√勾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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